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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y

议程项目10 4 '

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 '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保罗。德西雷。卡博勒先生（布尔基纳法索）

一.导言

1. 根据总务委员会建议，大会于1 9 8 5年9月20日第3次全体会议上决 

定将下列标题的项目列入其第四十届会议议程：

“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

“⑻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

“(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现况2秘书长的报告’’ 

“⑼关于人权的联合国公约的缔约国的报告义务：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在同次会议上决定将该项目拨交第三委员会。

2. 第三委员会在1 9 85年11月19日至22日，25日和29日及12 

月2日第4 6至4 8, 5 0至5 3、5 8至6 0次会议上对该项目连同项目10 1 

10 2，1 0 3和1 4 4进行审议〇 有关简要记录（A/C. 3/40/SR. 46—48, 

50-53, 58和6 0 )载有委员会的讨论经过〇

85-3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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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员佘收到了下列文件：

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第三章D节,第七章和第九章节'；

(切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 2 ;

(C)报告联合国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缔约国的义务：秘书长的报告 

(A/40/600 和 Add. 1 );

[à)《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杈利懷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现况：秘书长的报告

(A/4Ô/605 );

(e) 1. 9 8 5年1月2 9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0/109-S/16914);

(f) 1 9 8 5年3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駐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0/160 );

(g) 1 9 8 5年4月2 5日民主柬埔寨常駐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0/267-E/1985/69 );

m 1 9 8 5年6月1 9日民主柬埔寨常駐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0/393-E/1985/128 );

(i) 1 9 8 5年9月2 3日柬埔寨常駐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0/ 

678-S/17492);

(j) 1 9 8 5年1 0月1 4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40/750-S/17565);

'将作为《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3号》（A/40/3/Rev. 1) 

分发。

2《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4 0号》（A/40/4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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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1 9 8 5年9月2 7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C 3/40/2 )〇

4.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在1 1月1 9日第4 6次会议上作了介绍性发言。

-二•对各项决议萆案的审议

A.决议萆案 A/c. 3/40/L- 55 .

5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在1 1月29日第5 8次会议上介绍了题为“经济， 

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存性”的决议萆案（A/C. 3/ 

40/L. 55 ),提案国为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冈比亚，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尼加拉瓜，秘鲁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秘鲁 

i出为决议萆案的共同提案国。

6 •决议萆案序言部份第1 0段全文如下：

“希望消除在充分实现人权方面的一切障碍,尤其是殖民主义、新殖民主 

义，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一切形式的外国占领，侵略，歧视和统治。”

7 •巴基斯坦代表在19 8 5年1 2月2日第6 0次会议上对序言部份第1 〇 

段提出以下的口头修正：

(印在“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之间加进“ 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b)删除“种族隔离”和“外国”中间的“和一切形式的”；

⑼在“外国”和“占领”之间加进“干预”。

8 •摩洛哥代表在同一次会议上指出，大会于1 9 6 6年先通过《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公约》再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因此，摩洛哥代表建议 

重新拟订序言部份第3段，以便先提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再提及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指出，



因《经济》社奪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比《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先生效, 

所以应先提及。摩洛哥代表的建议没有得到考虑》

9 /德意志民主共和握代表在同一次会议上以提案国的名义接纳巴基斯坦的修 

正，并对案文作出相应订正。

10。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对订正的决议萆案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⑻序言部份第8段通过记录表决方式以1 0 7票对8票，1 8票弃权， 

.获得通过a .表决结果如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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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经口头订正的序言部份第1 0段通过记录表决方式以1 1 3票对1票 

2 1票弃权，获得通过《 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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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决议草案 • 3,40，!■. 5 6

11•在1 I月2 9日第5 8次会议上，丹麦代表瑪出了一项题为“关于人 

权的各项国际公约”的决议草案（A/C.3/4Q/U6)，提案国为澳大利亚、 

保加利亚、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丹麦、芬兰、冰岛、意大利、荷 

¥7^加拉瓜、挪威、秘鲁、西班牙、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以及厄瓜多尔和法国.丹麦代表对决议草案下列执行部分第2段作了 口头订 

正，予以删除：

“ 2 .赞赏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及其Is任意议定书》各项条款中力求应用统一标准；”.

12。 委员会在其1 2月2日第6 0次会议上未经表决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 

决议草案（见第1 6段，决议草案二）•

C.决议草案 3,40，L.73

13。 在1 1月2 9日第5 8次会议上，意大利代表提出了一项题为“关于 

人权的联合国公约的缔约国的报告义务”的决议草案（A/C。3/40/L. 73 )， 

提案国为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意大利、Ï洛哥、尼加拉瓜、苏里南和委内瑞拉。 * 1

14•在12月2日第6 0次会议上，意大利代表口头更正了执行部分第

1 〇段，此一更正不适用于中文本.

15 .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未经表决通过了经口头更正的决议草案（见第 

16段，决议草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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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16.第三委员i►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的 

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存性.

意识到依照联合国《宪章》，各国有义务促进社会进步和较大自由中的较 

好生活水平以及对所有人类的人杈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守，不分种族、 

性别、语言或宗教，

回顾《世界人杈宣言夕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杈利国际公约/和《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二

认识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国际 

公约》制定了各国应当遵守的新水平和义务，

^1 9 8 6年是< 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4通过二十周年，

烟顾1 9 69年12月1 1日郑重颁布的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据的《社 

会进ü发展宣言;T,

注意到1 9 8 5年《关于世界社会情况的报告/， * *

，第217A(IU)号决议•

*见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件•

，第2542(XXIV)号决议•

6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瓦-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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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l-9 7'7每1 2月1 6日第3V130*f决议规定一切人权和基本自 

由都 @可分割并且互相依存的，而且各囤绝不能因促进和保护一类权利而就 

可以免于或不必促进和保护其他权制，

深信公民权利和政诒权利的充分实現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享受是息 

息相关的， ..

并深信要使人权的执行有持久性的进步，.则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的 

靥家和国际政策就必須健全有效，

希望消除在充分实现人权方面的一切障碍，尤其是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外国干预、占领、侵略、歧视和统治，

认识到所有人民都有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源行使充分主权的基本权利，

又队识到实现发展的权利后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享受，

皇吏裁军与发展间有密切的关系，在裁军领域中取得进展后可以相当地促

成发展领域中的进展，通过裁军措施而腾出的资源有助于所有人民——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和福利，

回頋1 9 8 5年3月1 4日人权委员会第1 9 8 5/4 2号决议，其中委 

员会宣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促进和执行和其实现方面的种种障碍没有在 

联合国各机构的范围内受到充分的注意/

隻秘书长在各国咨询服务方案方面加强努力，执行《关于人杈的国际公约》；

1.丛莖里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执行、

促进和保护，应当给予同样的注意，

2 •丘逢所有国家当《关于人杈的国际公约>通过二十周年之际，执行旨 

在充分执行其中所载各项杈利的政策；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备正式记录，1 9 85年，第2号补编》（2/1985/ 

22)，第二章人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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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盘人权委员会趟续审议如何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并通过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向太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它对这些人权的看法和建议；

4. 產連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5年5月2 8日第1 9 8 5/ 1 7号决 

议中的决定，即成立“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由1 9 8 7年开始负责 

审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 的执行情况这一重要任务；

5 .鼓励各国政府慎重考虑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名的人选， 

适当地表示认识到委员会成i在人权领:域中是公R能够胜任的专家，并以个人身份参 

加工作；

6.敦诶秘书长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毅然决然采取措施为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委员会进行宣传，并确保该委员会能莸得充分的行政支助，使其能够切 

实展开工作；

7 .直室于1 9 8 6年1 2月1 6曰举行一次纪念性的大会第四H■—届会 

议全体会议，专门庆祝《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通过二十周年；

8.并决定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在题为“关于人权的国乐公约 > 的领目下讨论 

“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存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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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二

关于人杈的各项国际公约

大会, ^ -

回顾其I 9 7 S年1 2月1 4日第33/51、1 9 7 9年.1 i月2 S i第3 4, 
45、！9S0 年 22月 1!日第 3 i 9 S 1 年2 2 月 2 5 0第36Z5S、

1 9 S 2 年 2 2 月 1 S 日第3 7/1 9 i、29S3 年！ 2 月 26 日第X6 和 

3SZ2 !人及：Z 9 S 4年2 2月I 4曰第3 9/2 3 6和3 9/2 34号决议，

注蒽到秘书长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8《公民杈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8以及《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8的现况的 

报告/

赞赏地注意到更多的会员国响应大会的呼吁加入关于人杈的两项国际公约，8

认识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杈利攝际公约》及其《任 

意议定书》方面的重要作用，

考虑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的有 

益工作，

铭记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对于有关人杈的两项屆际公约所负的重大责任,

唤起注意1 9 S 6年是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杈利画际公约》和《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二十周年，

见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件. 

A/40/605.



1 •赞赏地注蒽到人杈事务委员会关于其第二十三、二十四和二十五届会 

议的报告，并对诔委员会以认真和建设性的态厪继续履行其任务表示满意；

2. 对按照《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第4 0条的规定提交了报告 

的缔约国表示赞赏，并促请还没有提交报告的缔约国尽快向委员会提交报告；

3. g请受到人杈事务委员会要求提供进一步资料的那些《公民杈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遵照要求提供资料；

4. ^已按照《经济、社会、文化杈利国际公约》第1 6条的规定提交 

报告的缔约国，并促请还没有提交报告的国家尽快提交报告；

5. 满意地注意到《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大多数缔约国和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越来越多的缔约国派遣专家为其代表提出 

报告，从而帮助了人杈事务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希望这两个公 

约的所有缔约国将来都能安排派遣这样的代表；

6. 再次促请还没有这样做的所有国家加入为《经济、社会、文化杈利国 

际公约》和《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并考虑加入《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7. I《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考虑作出公约第4 1条 

所规定的声明；

8. 强调缔约各国最严格遵守《经济、社会、文化杈利国际公约》和《公 

民权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规定的各项义务并在适用情况下遵守《任意议定 

书》规定的各项义务的重要性；

9. 强调莫让人杈因部分废除而被侵蚀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必须严格遵 

守协议的条件和程序来进行部分废除；

A/40/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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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4〇号》（A/40/4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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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议各缔约国继续审查是否在关于人杈的两项国际公约条款方面怍出 

的任何保留应予维持；

11. 促请各缔约国继续特别注蒽保铲和促进公民、政治、以及经济、社会、

文化的权利； , -

12.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 9 8 5年5月2 8日第1妨5/27号决 

议中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和文化杈利问题委员会，它将从Ï9S 7年起被赋予 

监瞢《经济、社会、文化杈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重大任务；

13. ^秘书长继续把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 

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有关活 

动情况通知人权事务委员会，并把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年厪报告转迗这些机关；

14. 还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鍉交一份关于《经济、社会、文化 

杈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现况的报告；

15. 再度促请秘书长考虑到人杈事务委员会的建议，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采 

取坚决步骤，进一步宣传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 

并改进行政安排和有关安排，使它们能有效地履行这两项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 

自职责；

16. 欢迎在出版人权事务委员会正式公开记录装订本方面已作出的进展， 

并期望在近日收到头两届会议的记录的裝订本；

17. 鼓励各国政府以尽可能多种语文出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任 

意议定书》的案文，并尽可能在其本国领土内广为发行和使其广为人知；

18. $秘书长确保秘书处人杈事务中心能够有效地协助人权事务委员会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这两项关于人杈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自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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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三

大会，

回顾其1 9 8 2年I 2月3日第37/44号决议，其中关切地注意到根据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应提芡的报告过期未交的严重情况，并重 

申必须从有关人权的两项联合国公约缔约国的所有报告义务的全盘范围来考虑 

该情况，

还回顾其1 9 8 3年1 2月1 6日第38/117号决议，其中注意到如秘书 

长关于报告义务总的情况的第一份报告^中所指出.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f下的报告也出现过多次拖延提出情况，

又回顾其1 9 8 4年1 2月1 4日第39/1 38号决议，其中大会审议了有 

关联合国的各人权公约的监督机构和人权委员会主席于1984年8月16和 

17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的报告，M对这些机构在报告程序的执行方面所 

遭遇的冋题表示关切，表示深信必须改善现有的报告制度，以觯决各监督机构 

和有关人杈的备項公约的缔约国两方面所面临的冋题，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其中载有关于有关人杈的各项联合国公约缔约国提 

交报告的一般情况的截至1 9 S 5年6月1日为止的最新资料和一份由各人杈 

组织根据各项人杈文书编制的一般准则的汇编”

深为关切地注蒽到至少加入了关于人权的两项公约之一的缔约国过期报告

第2106A(XX)号决议，附件• 

A/38/393.

第220〇A(XX)号决议，附件。 

A/39/484,附件 #
A/4〇X60〇^P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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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目已达到严重程度，甚至亏食if却'舞濟采取适爯萃骤以进一步查明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并制订出可_辦消捧威遵,遇困难《“适声种襄的行动，

在这方面回赖人权委员会关于在人权领域里捷供咨询服夯方案^的ii9 8 5 

年3月1 1日第29S 5/26号决议和1 9 8 5年3月1 4日第！ 98 5Z4 5号
、, 乂 !人 / ; " r( 1 1! ^ ? c

决议厂其中人取委我会在审议了有关人取的谷项约情况之后，请秘书长 

考處办法和途径,向这些苳书存轉约国提供编制我报^方5面钠建议和帮'助，

^ ^ J、 > 广 È i , ' ^ ^ ^ K J - (. r r \ ^

更深关切地再次认识到调时存在几个儀#;制择却绘斧项/々f勺，缔序勺-枣会员 

国'的负担，而‘且这种,资担今后終着|_斧他:公穸可f贷f更产严重5

重申其对履行襄兴人枳昀备项国满g约所释系的^务丨，包哲报告I务的重

h
1 雙謂鮮雜锦鈐恩續'缔《的报告义

务的十分全®的第二份报♦其中'

⑴关于目前有效的五项愈约參港交报的最_，料，

即关f竭聲耗寶议各續â国爲雨/#»免慑#典趣%，备监眢机构的准 

则汇编问题的f该和寒棼&

⑹一份泠述备禪公约规定的有呆芩利的客草清身费：份现行准则汇编；

2 有关人权g?谷项厘际公教购许多缔约爾拖延裉告钩可惊数字18

深表关切，这对â些公约，特别差:《消•七^式冰族減视is脉公约:》和《经 

界、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报告繃虔有誉不翁if影書；

见 S，cm985,30。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5年，补编第2号》（2^1985/ 

22),第二章，A节.
见 A/40/600,附件，第 1 1，1 2’和 1 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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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示特别关切某些作为四个或五小公约缔约国的国象;似乎在提交其 

报告方面有严重困难，这可以从秘书长依照主管监督机关的要求多次提醒它们 

提交报告看出；”

4. 有兴趣地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1 0 8 5年5月2 8日第1985, 

32号决定中虽然维持关于执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一

个六年报告程序周期，但确立了其后的周期为九年一期，并认为这一决定还只 

是必需减轻公约缔约国提交报告义务的沉重负担的第一步；

5. 支持人权委员会根据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方案在其第1 9 8 5 / 4 5

号决议”中要求秘书长向各国提供实际协助，按照联合国各项公约的规定编写 

报告；

6 •赞扬跌合国训练和研究所依照人杈中心的建议，并与其密切合作，在 

比地区举办了一个按照各种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编写和提交报告的培训课 

程，并希望能在非洲和亚洲也举办同类的课程；

7.认为必须及时采取新的步骤,以进一步确定造成目前不提交报告情况 

的最有关的原因，并拟订各种旨在克服其困难的适宜行动；

8 •为此请秘书长向截至1 -9 S 6年2月1日将有两次报告过期的五项联 

合国人杈公约的缔约国提出一份普通照会，问它们是否愿意说明未能履行义务 

依公约按期提出报告的困难原因，以及它们是否有兴趣接受任何技术咨询意见 

和协助，以便能更好地履行其提交报告的义务；

同上，第1 3和1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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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有公约的现任监督机关，在其照常审议大会关于它们年度报告所 

采行动时，特别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履行提交报告的义务的报告和本决议；

1〇 .建议《消除一y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缔约国在下一次会议中考慮 

建议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把委员会已经卖施的将两份连续的报告合成一份案文 

进行审议的作法当作一项一般性的规则，予以通过； .

11 • ÿ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其中载有关于拖延提 

交报告的整个情况的最新资料、对在这一领域增加训钂活动所涉业务和经费问 

题的评价以及按照上述第s段向秘书长提出要求后所，生的结果；

12 .决定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上考虑于1 7年再次举行一次各监督机关 

的主席会议，这些机关之中包括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以及——如果潘时已成 

立--一反对酷刑委员会，以便共同审议秘书长:在上述第i i段要求的报告；

13 .完全赞成秘书长关于负责审议各项人权公约缔约国有关执行精况的报 

告的监督机关的准则应加以统一合并闽题的考虑和建议；

14 .赞赏地注意到进行的各监督机关所拟就普遍准则的编纂工作，以及与 

五项公约规定的有关权利有关的条款清单编纂工作，这两项工作对缔约国编写 

报告极有帮助；

i 5 将题为“联合国各项人杈公约缔约国的报告义务”的一个单 

独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